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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 术 制 图

比 例 代替

国家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

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技术制图 比例

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绘图比例及其标注方法

本标准适用于技术图样及有关技术文件

引用标准

技术制图 通用术语

术语

比例

图中图形与其实物相应要素的线性尺寸之比

原值比例

比值为 的比例 即

放大比例

比值大于 的比例 如 等

缩小比例

比值小于 的比例 如 等

比例系列

需要按比例绘制图样时 应由表 规定的系列中选取适当的比例

表

种 类 比 例

原值比例

放大比例

缩小比例

注 为正整数

必要时 也允许选取表 中的比例



表

种 类 比 例

放大比例

缩小比例

注 为正整数

标注方法

比例符号应以 表示 比例的表示方法如 等

比例一般应标注在标题栏中的比例栏内 必要时 可在视图名称的下方或右侧标注比例 如

向 墙板位置图
平面图

必要时 允许在同一视图中的铅垂和水平方向标注不同的比例 但两种比例的比值不应超过

倍 如

河流横剖面图
铅垂方向

水平方向

必要时 图样的比例可采用比例尺的形式 一般可在图样中的铅垂或水平方向加画比例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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